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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dixc"> 会计造假与其他方面的舞弊是相互关联的，如原

始凭证、银行对账单、商业票据等，最后都归结为会计造假

，这里仅介绍常见的违背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方面的会计造

假。 一、收入完整性 对财政专项资金收入的审计主要从其完

整性入手，审查所有的收入是否都入账了，也就是是否少作

收入。专项资金的收入来源渠道主要有上级财政或部门预算

安排拨入、本级财政预算配套、按规定征收筹集、接受社会

捐赠等。 （一）改变会计科目 如审计中发现，某县交通局收

到一笔上级直接拨入的公路建设资金，长期挂在“暂存款”

科目，不反映收入，发生的支出冲减“暂存款”，而这些支

出超出了资金使用范围，但因为是在往来科目内，支出时不

接受财政监督管理。会计年报做了二份，一份是对付财政和

审计的，依然按“暂存款”报告，一份是上报给上级主管部

门的，按“上级补助收入”报告。 审计只需对这些敏感会计

科目重点关注，一是审查银行账户，看资金来源和用途；二

是与财政拨入资金核对，看其是否按财政拨入项目归入对应

的会计科目；三是审查往来账的收支情况，从而发现资金收

支的性质。 （二）设置“账外账” 如某县社保局为了筹建社

保大楼，在单位财务账之外设立了一本“基建账”，收支全

部通过出纳的活期存折或现金运作。审计发现，该局收取部

分单位的养老金、实物参保资产的租金等不做养老金收入，

而是作为基建资金来源，建筑商应缴纳的职工养老金与社保



局应支付的建筑工程款互相抵消，一边做基建收入，一边做

基建支出。而应支付给参保单位的退休工资等，直接在养老

金专户上列支。 “账外账”可以采用思维联想法进行审计，

社保大楼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审计人员首先要想

到如此大的工程投入，资金来源于何处？养老金账上没有参

保单位缴纳养老金的收入，却有退休费用的支付，或虽有收

入，但收入与支出明显不对称，审计人员就要分析联想到是

否存在养老金收入不入专户账的情况。 （三）通过下级入账 

如某县民政局接受一省外企业的捐赠，县民政局不做收入账

，而由援助项目某农村小学所在的民政所开具行政事业性单

位内部收据。审计发现，该省外企业凭县民政局出具的公益

性捐赠的证明材料和民政所的收据，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税前扣除。而实际上援助小学只享受到30%的捐赠款，

县民政局截留30%放在账外，用于发放职工奖励，另外的40%

返回给了捐赠企业的老板个人。 这一情况通常只有在延伸审

计时才能发现。 （四）多余工程物资变卖处理不做收入 如某

县移民建镇的公建设施项目，使用移民专项资金购买钢材、

水泥、沙石等工程物资，移民项目结束后多余的工程物资变

卖处理收入不做移民专项收入或冲减移民专项支出，而是作

为县物资总公司的营业外收入，用于职工的社保支出。 审计

通过项目工程造价的审计，推断工程物资实际耗用量，倒算

出结余的工程物资数量和金额；也可以通过工程物资进出库

的授权审批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审查仓库保管的物资账

，来分析判断工程物资的实际结余情况，再追查结余物资的

去向。 （五）多做收入 除了上述的少做或不做收入的情况外

，还有多做收入的情况，即审计经常发现的地方配套资金的



虚假收入。地方因为财力紧张，无力提供配套资金，但又想

争取上级补助资金，于是搞假配套，一方面做配套资金拨入

，一方面又虚列项目支出，把配套资金套回去。 虚假配套的

审计要紧紧围绕项目及资金流程来进行，结合审查项目成本

和银行收付发生额记录，重点关注大额现金支付项目资金的

交易情况。 二、支出真实性 对财政专项资金支出的审计主要

从其真实性入手，审查所有的支出是否都是实际存在或已发

生的，有无虚假的支出。专项资金的支出方向大部分为项目

耗费，少部分为项目实施所必需的运作费用。 （一）虚列项

目成本 是指根本没有发生的成本支出项目，如上述的虚假配

套收入，必然就存在虚假配套支出。此外还有项目单位有意

虚列项目成本，套取资金弥补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或设立

小金库，逃避财政监督。 对这一会计造假的审计，只需按照

项目流程追查下去，虚假成本与虚假项目是对应的，追查证

实项目未实施，或调查资金补助受益对象，也就能找到虚列

项目成本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审查往来账发现线索，有的应

付或暂付项目工程款，长期不转入项目支出，很有可能就是

虚构的项目支出。 （二）重复列支成本 项目成本虽已发生，

但已经做了支出而再一次做项目支出。如一次审计时发现某

县交通局支付某村级公路补助资金，凭工程结算税务发票做

了项目工程支出。在第二年，该局凭该发票存根联复印件，

再做一次工程支出，并在复印件上说明由于原发票不慎遗失

，故以此复印件入支出账，复印件并有税务发票专用章作证

。 审计可以通过建立项目库，标记已经完工并付清项目款的

项目，这样可以有效查出重复列支的情况；通过项目工程造

价结算的审计也可以发现重复列支的情况；专项资金的项目



很多是跨年度实施的，审计人员不仅要查看当年的项目支出

情况，而且要关注上年或下年的同一项目的支出情况。 （三

）巧立名目收费 近几年加大了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力度，提取

项目管理费、审查费、咨询费、业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的

情况表面看起来少了很多，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地方财政几

乎没有安排项目运作经费，项目单位从公开提取项目管理费

变为暗中操作。如某县交通局在审批拨付资金时，采取先缴

费后审批拨款的方式，收取咨询费、设计费和监理费等。 审

计可以抓住资金流这条主线，顺藤摸瓜，这些巧立名目收取

的费用从何处出账，最终会被牵扯出来。如上述交通局收取

的费用，审计通过审查资金流向，从交通局到乡镇项目业主

，再到施工单位，最终查出该费用由施工方垫付，实际还是

来源于专项资金。 三、资产与结余的处理 （一）资产的处理 

有的项目管理单位用专项资金购置固定资产，不按规定做资

产账，而是账外使用，用于本单位的行政事业公务或用于出

租，获取额外收益，收支均不入账。审计某县防汛指挥中心

时，通过到房管局进行房屋产权认证，发现账外房产。 如某

县社保局将企业参保的小车不作参保资产备查账，也不按规

定及时拍卖处理，而是作为单位自用车或送给县级部门领导

使用。审计通过审阅参保企业的备查资料，再到车管所进行

车辆产权认证，证实县社保局挪用社保资产的情况。 某县自

来水公司用国债资金购买地皮，计划用于县城高压泵房供水

改造工程，直接列支项目支出，项目也一直未实施。8年后因

城市发展规划改变，该公司将地皮拍卖，拍卖收入是原购地

成本的十倍以上，资产处置收入一部分交由政府，一部分作

为公司的其他收入。审计通过审阅国土局的有关资料，了解



到此宗土地当初的用途是建高压泵房，再追查该公司8年前的

购地资金出处才发现线索。 （二）结余的处理 部分财政专项

资金结余按规定可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但必须列入下年度

预算，有的部门就将结余资金不按规定列入预算，重复申报

获取部门预算资金；部分结余资金按规定在项目全部结束后

，将结余资金交回财政，由财政重新预算安排使用，但一些

有资金结余的部门或单位通过调整专项资金明细科目，虚列

支出挂往来账、第二年再冲回去等多种方式，少报或不报结

余资金；有的单位年底将结余资金直接转入“事业基金”，

变专项资金为事业基金。 审计通过专项资金收、支的审核，

很容易算出资金结余的实际数额。 四、财务报告 审计某县民

政局民政优抚资金时发现，通过虚报优抚对象人数和优抚等

级，套取上级补助资金。有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单位为了骗

取上级补助资金、或粉饰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业绩，有意上报

虚假的财务报告，审计时只要将其上报的财务报告及相关报

表资料与专项资金账面数核对，就能发现虚报的情况，并能

分析判断出其他问题的线索。但为了不被审计发现问题，审

计组要求提供上报的年度财务报告，被审计单位往往会找出

如没有上报的财务报告等理由或借口，不向审计组提供，这

种情况下，要取得上级审计机关的支持。 五、关联交易 财政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部门通常利用关联关系来实施会计造假

目的，审计主要针对关联关系的合法性来分析、判断会计造

假的表现形式，并相应采取特有的审计方法和技术揭示会计

造假的真面目。 如某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向项目业主提供

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预算等服务，收取项目咨询费，通过

审计发现该工程咨询公司实际上是市发改委设立的，注册资



金在发改委财务账上借出，项目法人是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

，财务人员由发改委财务人员兼，咨询服务业务由发改委综

合股和其他股技术人员兼，公司财务审批与发改委审批人是

同一人。审计通过审查公司设立程序合法性，发现发改委的

这一关联公司。 某县交通局将公路建设与改造项目大部分承

包给下属的公路养护中心，审计结果表明，其工程结算造价

明显高于其他标段的施工方。审计通过审查交通局的招投标

程序和工程结算的情况发现这一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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